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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19 日 10时许，揭东区锡场镇东仓村一自建房

发生一搬运工人在搬运水泥至 4楼时不慎失足坠落死亡的事故。

事故造成一人死亡，无其他人员受伤，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 68

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规定，2024年 9月 30日，揭东区人民

政府成立揭东区锡场镇东仓村“9·19”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调查组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任组长，副区长任副组长，成员

从区政府办、住建局、应急管理局、城管执法局、人社局、总工

会、市公安局揭东分局和锡场镇人民政府等有关单位抽调。邀请

区纪委监委派员参加伤亡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的原则，对事故进行深入细致全面的调查，现已查明事故发生的

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

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对有关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

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本次事故发生在生产经营作业过程中1，经调查认定，揭东

区锡场镇东仓村“9·19”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广东省较大及以下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粤应急〔2021〕
190 号)（四）.事故性质认定: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属

于生产安全事故。生产经营活动是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为实现某种生产、建设或者经营目的而进行的活动，

既包括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活动，也包括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还包括违法违规的生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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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事故发生地位于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东仓村前围村道东面

二巷 3号东南侧，占地面积约 150平方米，实际使用人是黄伟锋

(东仓村前围经合社村民)。该工程为农民自建房，南北朝向，东

侧为通道，没有设计图纸及没有办理建筑工程相关报建手续和相

关证件2，兴建一栋四层住宅楼，总建筑面积约 693平方米。2024

年 3月开始工程建设，现已施工至第四层屋面框架楼面。

（二）建设发包情况

该自建房项目于 2024年 3月由黄奕辉个人承包建设(包工不

包料)，2024年 3月开工建设，业主黄伟锋与承包人黄奕辉双方

没有签订书面施工合同或协议，只是双方口头协议，工程包工不

包料，主体结构按照每平 140元计算，飘板、批灰等细项另外计

算，完工后按实结算，没有工期、质量、安全等的约定。该工程

由黄奕辉个人承包，向方新(死者)是黄奕辉雇佣的临时工人，没

有与黄奕辉签订劳动合同。

（三）死者及相关责任人的基本情况

向方新，男，56岁，湖南省攸县菜花坪镇人。

黄奕辉，男，51岁，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人。

黄伟锋，男，49岁，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人。

2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条 2019年 9 月 1日起，工程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下（含 100 万元）或者建

筑面积在 500平方米以下（含 500 平方米）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称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可以

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https://www.so.com/link?m=bLjMIVJKaoLfkuYOlTuny4Wk248riNZ3X3hQahUHCJPSCDHx+qy/XZkXZdQV8nWRWPxkmjJWvPZbMrk1okGYeQ2IJ8LP1K6gJ/HP0Y/OF8ExXW4cLunnhShp2pactqqMR/eC5GCEiSuyZtF7k22wjxKuIjRM1s20Wnzz+0K/ggH2J3A1KuYLZyJN6khxQIjllFC6PQoUfhMx8ZMN+LVDw57695ySLFCvXlMJfeoAvKiuQg6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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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在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军东仓村前围村道东面二

巷 3 号农民自建房的物料提升机到四楼屋面板之间的卸料平台

边侧，坠落总高度 14.9米（见“涉事位置影像图”及“高处坠落发

生地位置平面图”）。

图 1：涉事位置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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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高处坠落发生地位置平面图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善后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 9月 19日 10时许，工人李祖传和张香文及向方新(死

者)到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军东仓村前围村道东面二巷 3号农民

自建房进行泥工工作，向方新和李祖传的分工是利用位于建筑物

东南角的物料提升机把水泥从一楼载到四楼屋面板，然后把水泥

从物料提升机内通过卸料平台搬运至四楼屋面板上。向方新和李

祖传一开始到楼下搬运了六包水泥到四楼的物料提升机内，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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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方新和李祖传在四楼屋面板的物料提升机内搬运两、三包水泥

至四板屋面板后，向方新突然从物料提升机到四楼屋面板之间的

卸料平台边侧(高 14.9米）摔下至一楼。

事故发生时四楼屋面板见证者有李祖传和张香文，李祖传和

向方新一起位于物料提升机卸料平台搬运水泥，李祖传位于卸料

平台南侧，向方新位于卸料平台北侧。向方新突然踩空摔下至一

楼，并是空手摔下的。现场没有监控视频。物料提升和机卸料平

台由黄奕辉雇佣的工人搭设。

（二）应急救援情况

业主黄伟锋得知消息后立即拨打 120抢救，并指示现场作业

人员保护现场。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对向方新进行救护，后迅速

转移到揭东区第三医院抢救，经过全力抢救无效死亡。揭阳市公

安局揭东分局锡场派出所出警抵达现场进行调查，经揭阳市公安

局揭东分局法医对向方新尸体的尸检，初步断定向方新的死因符

合高空坠落的情况，排除他杀。

（三）善后处置情况

2024年 9月 20日，业主黄伟锋和劳务承包者黄奕辉与死者

向方新亲属签订《调解协议书》，死者亲属获得丧葬补助金、一

次性工亡补助金等费用。向方新遗体已火化，善后问题得到妥善

处置，家属情绪稳定，社会面平稳。

（四）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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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故造成一人死亡，无其他人员受伤。依据《企业职工伤

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6721-1986)，认定直接经济损

失人民币 万元3。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1.死者向方新缺乏安全生产知识，未能发现作业现场存在的

事故隐患并拒绝或者停止作业，在没有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

未采取必要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上岗作业，作业地点存在较大

高处坠落安全隐患，未佩戴个人劳动防护用品（安全绳、安全鞋

等）。

2.物料提升机卸料平台搭设不符合规范，安全防护不到位，

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二）间接原因分析

1.黄伟锋将工程发包给未取得建筑劳务专业承包资质的个

人黄奕辉；没有及时督促施工方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做好施工

现场的防护措施，正确消除作业现场事故隐患。

2.黄奕辉未取得建筑工程劳务专业承包资质承包工程，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未能及时消除作业场所的事故隐患，未配备现

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对从业人员（向方新）进行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和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施工现场安

全管理不到位。

3 直接经济损失主要是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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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1.向方新，缺乏安全生产知识，未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4，

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5，未能发现作业现场存在的高处

坠落安全隐患6并拒绝或者停止作业7，在卸料平台北侧不慎踩空

摔下至一楼后不治身亡，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2.黄伟锋8，自建房的所有人，未办理农村自建房建设有关手

续擅自组织房屋建设，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相应

资质的个人（黄奕辉）9，没有签定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

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在房屋建筑施工作业中未能及时

督促施工方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做好施工现场的防护措施10，

正确消除作业现场事故隐患。同时，无视锡场镇综合行政执法队

多次责令停工的要求
11
，继续进行违法建设。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

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

得上岗作业。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九条：从业人员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即向现场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报告；接到报告的人员应当及时予以处理。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四条：从业人员有权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检

举、控告；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批评、

检举、控告或者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8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六十八条：本办法所称的生产经营单位，是指合法和非法从事生产或者

经营活动的基本单元，包括企业法人、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合伙组织、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等生产经营主体。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一）生产经营单位包括从事生产或者经营活动的

企业法人、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合伙组织、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等生产经营主体。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

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

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11 2024 年 4 月 9日、4 月 11 日、4 月 17 日、6 月 3 日、7月 16 日、8月 12 日、8月 29 日、9月 10 日，锡场镇

综合行政执法队发出《责令停止违法建设行为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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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奕辉12，未取得建筑工程劳务专业承包资质承包建设工

程13，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和安全管理协议，

没有制订并落实安全操作规程，也未进行技术交底14，未向作业

人员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15，未配备现场专职安全管理人

员，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物料提升机卸料平台搭设不符合

规范16，安全防护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17。

4.锡场镇东仓村村委会，对辖区内村民自建房违法建设的管

控不到位，未能及时进行监督和指导；未严格按照《关于落实违

法行为监管的函》文件要求，对“违法建设”未能采取切实有效的

控停措施，致使该宗违法建设控而不停，直至事故的发生。

5.锡场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对辖区内村民自建房违法建

设的管理不到位，在查处违法建设过程中，存在工作不严不实的

情况，未严格按照《关于印发揭东区打好违法建设治理攻坚仗实

施方案的通知》（揭东府办〔2020〕8号）文件要求严格对违法

12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六十八条：本办法所称的生产经营单位，是指合法和非法从事生产或者

经营活动的基本单元，包括企业法人、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合伙组织、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等生产经营主体。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一）生产经营单位包括从事生产或者经营活动的

企业法人、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合伙组织、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等生产经营主体。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

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

事故应急措施。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4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第 4.1.4条 施工升降机、龙门架和井架物料提升机等在建筑物间设 置的

停层平台两侧边，应设置防护栏杆、挡脚板，并应采用密目 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第 4.1.5 条 停层平

台口应设置高度不低于 1.80m 的楼层防护门，并应设置防外开装置。井架物料提升机通道中间，应分别设置隔离

设施。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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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地采取“四清两断”措施18，采取的控停措施不到位，对控

停措施未落实到位，直至事故发生时该宗违法建设现场仍有脚手

架、施工设备、建筑材料等，致使该宗违法建设控而不停。

6.锡场镇人民政府，对锡场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锡场镇

东仓村村委会在违建控停工作采取控停措施不到位、工作不严不

实的情况未能及时发现并督促整改。

四、对有关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免予追究责任的人员

向方新，缺乏安全生产知识，未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没

有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未能发现作业现场存在的高处坠落

安全隐患并拒绝或者停止作业，在卸料平台北侧不慎踩空摔下至

一楼后不治身亡，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

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二）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黄奕辉，劳务承包者，未取得建筑工程劳务专业承包资质承

包建设工程，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制

订并落实安全操作规程，也未进行技术交底，未向作业人员提供

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未配备现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施工现场

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

故的发生负有责任19，建议移交公安机关追究黄奕辉涉嫌的重大

18 “四清两断”措施：清理施工队伍、清拆脚手架、清理施工设备、清理建筑材料，断水、断电。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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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事故罪刑事责任，由事故调查组的管理组负责做好案件对接

和移交等工作20。

（三）行政处罚建议

黄伟锋，自建房的所有人，未办理农村自建房建设有关手续

擅自组织房屋建设，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相应资

质的个人，没有签定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约定各自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在房屋建筑施工作业中未能督促施工方按照国家

有关技术规范做好施工现场的防护措施，正确消除作业现场事故

隐患。同时，无视锡场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多次责令停工的要求，

继续进行违法建设，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揭东区应急

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一百零三条第一款21

给予行政处罚。

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给予撤职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 【重大责任事故罪;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在生产、作业中

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

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2
号）第六条第一项“实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之一、

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因而发生安全事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造成严

重后果”或者“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对相关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
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的; ”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公通字(2008)36 号)第十条:安全

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造成死亡 1 人以上，或者

重伤 3 人以上。

20《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二十六条 事故调查组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与事故有关的情况，

并要求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事故发生单位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在事故调查期间不

得擅离职守，并应当随时接受事故调查组的询问，如实提供有关情况。事故调查中发现涉嫌犯罪的，事故调查组

应当及时将有关材料或者其复印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

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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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1.建议责成锡场镇人民政府向揭东区人民政府作深刻书面

检查，东仓村村委会向锡场镇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认真

总结和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房建设安全管理。

2.建议区纪委监委依法依规依纪对相关单位的有关责任人

员进行调查处置。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揭东区锡场镇东仓村“9·19”一般高处坠落事故给人民生命

财产造成一定损失和社会负面影响，教训深刻。针对事故中暴露

的问题，为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结合调查的情况，提出如下

工作建议:

（一）锡场镇政府依法对东仓村黄伟锋自建房建设项目进行

处理，对各类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按照《揭阳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揭阳市农村宅基地和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加

强巡查，杜绝没有取得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和乡村规划许可证的工

程开工建设，同时要指导农户农房建设的申报审批工作，并要求

农户要将工程委托给有资质的施工企业承建，规范管理，杜绝此

类事故的发生。

（二）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各有关职能部门要认

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结合实际，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

督促、落实属地安全管理职责，对辖区内的生产活动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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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辖区内相关的安全生产工作，加强安全评估和隐患排

查，制定出有效措施，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各有关职能部门，要

加大对《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用事故案例警示

人、教育人，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强化群众安全防范意

识，营造人人关注、人人参与、人人支持安全生产工作的浓厚氛

围，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揭东区锡场镇东仓村“9·19”一般高处坠落
	事故调查报告
	揭东区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二）建设发包情况
	（三）死者及相关责任人的基本情况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善后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二）应急救援情况
	（三）善后处置情况
	（四）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二）间接原因分析
	（三）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对有关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免予追究责任的人员
	（二）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三）行政处罚建议
	（四）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